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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十艦對峙 船長被捕釣客獲釋
日前遭日本扣留的台灣海釣船 「福爾摩

沙酋長2號」，經過台日協調之後，日方十
四日同意先將釣客釋放，但堅持扣船，目前
由船長王維新和一名船員駕船，先開往日本
石垣島製作筆錄，進行相關司法程序。9名
釣客則登上基隆艦，和6001號巡防艦下午1
點鐘啟程回台，預計晚上抵達蘇澳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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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要打就打􀎠誠實牌􀎡
本報記者 朱穗怡

陳水扁一審被判無期徒刑，
昨天決定向台灣高等法院提出上
訴，但二審會不會親自出庭辯護
，據說要看高院法官分案是否公
正。

自今年初台北地方法院審理
扁案以來，陳水扁頻頻出招欲為自己脫罪，可惜均
以失敗告終。他打 「悲情牌」，先後在看守所三次
絕食，還在法庭上痛哭流涕，但也無法打動 「鐵面
判官」蔡守訓，即使腳掌骨折，法庭也只是請看守
所的醫生為其治療，並未因此心軟而停止羈押；他
打 「政治牌」，一方面 「綁架」民進黨，另一方面
煽動扁迷示威，企圖從政治層面向法官施壓，但負
責扁案的三名法官毫不畏懼，專注審案；他打 「案
例牌」，聲稱馬英九在特別費案中獲判無罪，扁案
亦應比照馬案，但審判長蔡守訓依據台灣最高法院
的裁示，認為 「國務機要費」和首長特別費性質不
同，不能相提並論；他打 「沉默牌」，在案子審理
後期，解除律師團，拒絕回答問題，而蔡守訓也不
與其硬碰，照程序記錄 「扁不答」。

陳水扁出盡招數，非但沒能阻撓庭審，反而間
接成為其繼續被押的理由。法官認為，扁在羈押中
已能如此動作多多，若釋放在外，不知將又會以何
種方法干擾審判。

總的來看，扁在首輪司法攻防大戰中，已先敗
一局。二審將是決定其生死的重要關頭。因為在二
審中，法官會根據案情、證據等重新把案件審理一
次，而三審上訴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只是檢查二
審的審理程序是否合法，若無問題，在很大程度上
會維持二審判決。看來，扁在二審中的招數可能比
一審更絕、更狠、更毒，正所謂 「趕狗入窮巷，窮
巷狗咬人」嘛。

阿扁提出上訴，並不讓人意外，人們關注的是
他的口袋裡還有什麼 「法寶」。初步來看，他似乎
想回歸法律層面，抓法院的小辮子。他昨天爆料，
說高等法院院長黃水通涉嫌違反法官法定原則，指
派特定法官處理他去年底的羈押抗告案。但高院即
時澄清，說當初將法官召回，是因為她的庭已抽到
這起抗告案。

陳水扁詭計多端，但往往 「聰明反被聰明誤」
，既然鐵證如山，倒不如坦承犯罪，法官或許會考
慮其態度而斟酌量刑。最新的例子，前101大樓董事
長陳敏薰矢口不承認作偽證，被判囚一年半，而認
罪的陳幸妤姐弟，只被判囚半年。在此奉勸阿扁一
句：打 「誠實牌」才是上上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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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漁船 「永升一○六號」 在釣魚島赤尾嶼附
近海域作業時，遭日本巡邏艇撞擊，船上雷達
遭到嚴重損害。

蘇澳籍德發38號漁船在收漁具時，不慎誤闖
日方水域被日艦撞沉，船長姚坤明與4名大陸
船員被扣，姚後來被罰30萬元，判刑2年，
緩刑3年。

台灣金順豐六六號、新滿福三號、金日進一一
六號、新全福一○二號、金福漁六六號、載億
漁一號遭日本扣押

被日本查扣的台灣註冊載億漁一號因繳不出罰
金，人船至今仍被扣押在日本那霸

因大陸漁工黃成書值班開船打瞌睡，致南方澳
籍漁船泉盛六八號在日本琉球群島與那國海域
擱淺；黃被日方扣留並判處罰金，船東七日匯
出連食宿等共新台幣十一萬八千元費用，才使
他獲釋。

台灣50噸級龍榮2號漁船在日本沖之鳥礁近
海灣被日方指稱違法越界捕魚，被日本海上保
安本部的巡邏船扣押，船長林王祥及船員共8
人被扣留，最後由船東支付408萬元保證金後
，人船釋放。

凌晨台灣聯合號海釣船在釣魚台東南方6浬處
，被日軍艦艇撞沉，船上16人被救起，其中
13人先送回台灣，船長何鴻義及2名船長被
帶石垣島後來被釋放。後來經過多方交涉，日
方道歉並賠償1050萬元。

【本報訊】據台灣媒體十四日報道：釣魚島海域又起
糾紛，繼去年六月十日曾發生台灣 「聯合號」海釣船在釣
魚島南方六浬的海域，遭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防艦撞沉事件
後，十三日晚間，一艘台灣漁船 「福爾摩沙二號」，遭日
本船艦強行包夾，儘管台灣海巡署接獲漁業電台通報立即
派船艦趕往了解交涉，但最後交涉未果，船長及漁船被日
方連人帶船一併帶走扣留。

台船被押往日本
據台媒報道，這艘基隆籍漁船 「福爾摩沙酋長 2 號」

十三日晚約八點十分，在基隆西北方暫定執法線外九浬處
，被日本海上保安廳公務船認為有越界捕魚之嫌，強行包
夾登船檢查； 「福爾摩沙二號」則認為尚在台灣暫訂執法
線內作業。

台灣海巡署接獲漁業電台通報即派附近的連江艦趕往
了解，與日方人員協調交涉。

據悉，日方三艘巡邏船十三日晚包抄 「福爾摩沙酋長2
號」後，台灣海巡署船艦陸續趕赴現場增援，共出動4艦1
艇，日方則出動5至6艘船艦，且噸位都大於台方。雙方第
一次對峙時，日方共派出18名武裝人員登上海釣船，而台
方僅派出4人登船，且都無武裝，在18：4的懸殊比例下，
海釣船立即被日方控制，並駛往石垣島。

台駐日代表緊急交涉
在此一事件發生後，馬政府進行危機處理，駐日代表

處指出，駐日代表馮寄台與亞東關係協會秘書長陳調和、
駐那霸辦事處處長李明宗等徹夜與日方交涉人船釋放事宜
，駐那霸辦事處也已派員前往石垣島協助。最後經過協調，
台灣駐日代表處爭取日方釋回9名釣客，至於船長王維新和
一名船員隨同船隻被拖往石垣島，進行相關司法程序。

海巡署否認遭日艦押人
對於有媒體報道 「登上漁船的台灣海巡署人員也一度

被日本押走」，台灣海岸巡防署表示，趕往釣魚島鄰近海
域協助處理漁事糾紛的海巡人員，絕非被日方押走，而是
隊員堅持留在台灣漁船上維護漁民，隊員甚至拒絕日方請
他們回海巡艦艇。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四日報道：陳水扁涉及貪污洗
錢弊案被重判無期徒刑後，十四日是第一個會客日；扁辦
主任劉導到台北看守所探望陳水扁後轉述，陳水扁已經提
出上訴，至於二審時是否自辯，則要視台灣高等法院對於
分案程序，是否公正公開透明而定。

陳水扁家族首波被起訴的 「國務機要費」、洗錢、南
港展覽館、龍潭購地四大弊案，台北地方法院九月十一日
下午作出一審宣判，陳水扁重判無期徒刑、罰金新台幣二
億元，扁妻吳淑珍也判處無期徒刑、罰金三億元，兒子陳
致中、媳婦黃睿靚也判處有期徒刑、罰金三億元，扁家合
共要交罰金八億元。

雖然陳水扁在一審期間曾經以抗議 「司法不公」為由
表示不辯護、不上訴，但劉導十四日見過陳水扁後轉述說
，陳水扁已經提起上訴，扁並明白地講，在二審的時候，
是否會在法庭內為自己辯護，要看高等法院對於分案程序
，是否公正公開透明。

劉導稱，因為高院相關人士透露，在去年底周占春法
官把阿扁無保釋放時，特偵組提出抗告，高院的黃水通院
長曾經涉嫌違反法官法定原則，把全案交給一個指定法官
辦理，而不是由輪值法官來辦； 「所以陳水扁表示，如果
高院在這一次分案時，也不能做到公正公開透明的話，他
將拒絕二審時在法庭內為自己辯護。」

扁定罪被民進黨除名
此外，民進黨發言人趙天麟十四日表示，廉政委員會

於扁案爆發之初，即對陳水扁做出一審判決有罪，等同除
名決議，因此，在一審宣判（九月十一日）之日起，黨紀
已經生效，沒有必要再開一次開除處份會議。依黨內規，
遭開除黨籍者 「五年之內不得申請入黨」。

扁案爆發後，陳水扁主動退黨，民進黨廉政委員會隨
即也做出一審判決有罪等同除名的決議。民進黨文宣部主
任趙天麟指出，一審判決出爐後，廉政委員會決議已即刻
生效，民進黨不須再開一次除名會議，開除陳水扁黨籍。

許添財明提援扁方案
台南市長許添財十五日啟動請益行程，將拜會民進黨

內重要意見領袖呂秀蓮、游錫堃、蘇貞昌、謝長廷與本土
社團代表，預計十六日民進黨中常會提出聲援陳水扁司法
人權行動方案。

蔡英文於上周中執會中，指派許添財擔任聲援陳水扁
司法人權小組召集人，成立專案小組並擬定行動方案交由
中常會討論。民進黨發言人趙天麟十四日也表示，許添財
將於十六日中常會提出小組成員名單。

扁決定上訴 批高院違法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十四日消息：島內海軍艦
隊指揮部十四日說，海龍潛艦艦長陳紀宗下午自左營軍
港出海執行艦艇自訓任務，因受颱風外圍環流影響遭大
浪拍擊，不慎落海失蹤，海軍艦隊指揮部持續海空搜救。

海軍艦隊指揮部晚間發布新聞稿指出，屬於256戰隊
的海龍潛艦在下午 2 時 48 分自左營軍港出海執行海鯊操
演艦艇自訓任務，但在下午 3 時 07 分經過左營軍港外海
1.3海里時，受到颱風外圍環流影響，突然遭到大浪拍擊
，艦長陳紀宗在上帆罩處不慎落海。

對於這起意外，海龍軍艦立即成立救生小組救援，
並在下午 3 時 20 分通報陳紀宗落海，海軍艦隊指揮部並
派遣500MD、S70C旋翼機及海鷗飛彈快艇、大台軍艦、
永陽軍艦前往落海地點進行海空搜救，及申請空軍海鷗
救難直升機協助搜尋。

22年來重大海安意外
海軍艦隊指揮部已指派高階幹部向陳紀宗的家屬說

明搜救狀況，並會持續海空救援，此外還要求所屬救援
單位加強人員安全，避免危安事件發生。

海軍艦隊指揮部指出，陳紀宗自一九八八年起就在
潛戰隊服務，並於去年9月派任現職，潛航經驗豐富。

艦長陳紀宗落海意外是海龍號成軍近22年來重大海
安意外。

潛艦艦長意外墜海失蹤

台灣海軍原有自美軍接收的第一代茄比級潛艦海獅號
、海豹號，為因應作戰需求，海軍於一九八二年規劃執行
劍龍計劃，經過多方評估和排除萬難，向荷蘭委託協助新
建2艘柴電潛艦，就是劍龍級的海龍號、海虎號，也是海
軍第二代潛艦，被喻為海中出沒無常的隱形殺手。

海龍號、海虎號分別於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九八八
年七月，由乾塢自荷蘭運抵台灣，在當時的國際情勢下，
海軍保密到家，全面封鎖消息，但由於必須自高雄港進港
，並在中船公司的深水碼頭海域卸船，引起新聞媒體注意
，當時還展開一場新聞追逐戰。

經過多日整備，海龍號於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在左營軍港舉行成軍典禮服役；海虎號則於一九八八年七
月四日完成整裝，也於左營軍港成軍服役。

劍龍級潛艦為海軍的水下作戰主力戰艦，續航力可達
1萬多海里，並可在海中潛藏獨立作戰60天，主要武裝為
配備的重型魚雷，被海軍官兵視為無聲無息的水中隱形殺
手，並以能登艦服役為最高榮譽。

􀎠海龍􀎡號稱􀎠隱形殺手􀎡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四日報道：為紀念蔣經國百歲

冥誕，有部分藍營立委計劃提案，要求 「中央銀行」發行
紀念蔣經國的十元流通幣。對此，民進黨文宣部主任趙天
麟表示，蔣介石和蔣經國的歷史功過仍屬爭議，民進黨不
贊成以政治人物做為貨幣圖像，否則 「小蔣」可以，為何
李登輝或綠營人士不行？國民黨也有立委認為，民主時代
不應該有太多圖騰崇拜。

但是，集幣社老闆卻為發行蔣經國的紀念券幣叫好，
因為央行唯一發行過的蔣經國紀念幣，一九九八年至今收
藏價值漲了二到三成，蔣經國錢幣身價明顯比他父親來得
高。集幣社老闆周建福說： 「一般大家都會認為，台灣的
經濟奇跡，就是經國十大建設帶來的，所以以後年輕人應該
會比較崇拜蔣經國。」據了解，蔣經國至今仍為全台人民
評價最高、最好的政治領袖。蔣經國當年主導了台灣的建設
工程，推動高科技晶圓研發，帶動了台灣的產業轉型，在
農業和水產研發等作為上，奠定了台灣經濟發展的基礎。

􀎠蔣經國紀念幣􀎡惹爭議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四日報道：陳水扁家族涉及
「國務機要費」貪污弊案日前宣判，合議庭在判決書中把
「國務機要費」與首長特別費的性質作出區隔，認為特別

費是 「因公支用的實質補貼」， 「國務費」則全須 「因公
支用」，性質完全不同。對此，國民黨打算提案修法，把
特別費除罪化；而一直堅持將兩筆費用綁在一起修法的民
進黨，則未見態度鬆動，二百多位因特別費被告或起訴的
政務官，要獲得解套，還得等上一些日子。

馬英九與陳水扁，年前均分別捲入台北市長特別費及
「國務機要費」官司，引發藍綠陣營爭相告發對方陣營的

官員；除馬英九被判無罪、陳水扁一審宣判貪污罪成之外
，目前還有多件特別費案正在偵辦中，被告人數達一百九
十六人，另有蔡英文等六人以查無具體犯罪事實簽結。

綠營盼 「國務費」 除罪化
扁案宣判之後，陳水扁貪污 「國務機要費」判決有罪

，國民黨立委準備提案修法，讓特別費除罪化。但民進黨
則內部意見不一。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柯建銘表示，綠營
在這一屆所提出的修法版本已經將 「國務費」和特別費切
割，不過國民黨堅持要等扁案宣判之後才要處理，如今時
機成熟，朝野應該這會期就可以處理相關修法。

不過其他綠營立委還是堅持，特別費除罪化不能撇開
「國務機要費」。民進黨立委陳亭妃強調，特別費除罪化

不能撇開 「國務機要費」， 「國務費」就是 「總統」的特
別費。民進黨十四日中午召開重大議題協調會報，定調特
別費和 「國務機要費」性質一致，修法要一併處理；從基
層到中央官員都有特別費，唯獨 「總統」沒有特別費，
不合法理，未來修法除罪時，「國務機要費」不能剔除在
外。

陳水扁在歷次庭期中，多次主張 「國務機要費」等同
於 「特別費」，審判長蔡守訓既已在特別費案中判馬英九
無罪，也應判他無罪；他還引用大水庫理論，強調他將兩
次 「總統」大選的選舉補助款捐助給民進黨，以及其他
「機密外交」等，支出遠大於八年 「國務機要費」的收入

，否認貪污詐領 「國務機要費」。
然而，根據扁案合議庭的認定，首長特別費是 「因公

支用的實質補貼」，與 「國務機要費」的性質並不相同。
合議庭在判決書中，以二百多頁的篇幅來解釋， 「國務費
」有明文規定，必須 「專款專帳」處理，由專門承辦公務
員負責經管，性質為公款，不可以私人持有或存入私人帳
戶；陳水扁使用 「國務費」發生公私帳混雜的情形，為法
律所不允許，更無法適用所謂 「大水庫理論」。

藍推特別費除罪化
二百官員可望脫套

台灣 「福爾摩沙酋長二號」 海釣船（左圖），14日
遭日本以越界為由扣押，釣客洪永豪（左）等9名釣客晚
間返抵蘇澳港後，以手勢說明當時日本巡邏艇如何以兩
面方式 （中央社）

台灣海軍艦隊14日表示，因為風浪太大，海龍潛艦艦長陳紀宗（右圖）從上帆罩處（手指處）落海
，副艦長孫榮祿表示，當時湧浪從 「龍骨」 到上帆罩約有15.2公尺高 （中央社）

台灣高等法院14日公布未來審理扁案的刑
事專用第一法庭，是高院最大的刑事庭，可容
納 60 名記者與 24 名旁聽民眾，以及多名被告
與律師 （中央社）


